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2年度地訴字第25號

民國113年11月28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張秉生 

被      告  高雄市政府

0000000000000000

代  表  人  陳其邁 

訴訟代理人  林琮峻 

            蔡宗倫 

上列當事人間動物保護法事件，原告不服農業部中華民國112年9

月5日農訴字第1120715879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

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原告飼養之棕色及黑色2犬隻（下分別稱系爭棕犬、系爭黑

犬，合稱系爭2犬），於民國112年3月20日14時39分許，在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路與五甲一路路口（下稱系爭路口），出

入公共場所無7歲以上之人伴同，其中系爭黑犬未辦理寵物

登記及植入晶片，並有無故攻擊訴外人梁瓊月之行為，乃違

反動物保護法（下稱動保法）第19條、第20條第1項規定，

爰分別依同法第31條第1項第8、9款、改制前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下稱農委會，現改制為農業部）111年3月30日農牧字

第1110042346號公告之具攻擊性寵物及其出入公共場所該採

取之防護措施規定，以112年5月9日高市府動保字第1127033

6800號函（下稱原處分），裁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下同）3,

000元、3,000元，併將系爭黑犬自即日起列為具攻擊性犬

隻，出入公共場所，應由成年人伴同，並採取下列防護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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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一）以長度不超過1.5公尺之繩或鍊牽引，且應配

戴不影響散熱之透氣口罩。（二）以具備防曬及通風功能之

金屬製堅固箱籠裝載。原告不服，於訴願後，提起本件行政

訴訟。

二、原告主張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　　

    1.原告為系爭棕犬飼主。系爭黑犬則為公園之流浪狗，因跟

著原告回家，原告將系爭黑犬關在家中暫時保護，距離本

件事發當時約2、3個月。原告並非系爭黑犬飼主。

　  2.事發當天原告將系爭黑犬綁在自家店面門口騎樓柱子上，

再進入店家裡面打掃清理，系爭棕犬則關在1樓店面裡

面。詎系爭黑犬無故扯斷狗鍊往外逃跑，並非原告無故放

任該犬外出。原告發現系爭黑犬扯斷狗鍊後，準備騎乘機

車外出尋找，故未於第一時間出現在現場，開門的瞬間系

爭棕犬也跟著跑出去。系爭黑犬係扯斷狗鍊逃跑之後才闖

禍，為何認定原告無伴同且放任該犬出入公共場所？

    3.依據現行法規，並未明文規範犬隻無故扯斷狗鍊逃跑咬傷

路人仍應裁罰原告或飼主，且未明文規定飼主必須在多久

期限内替飼養之犬隻植入晶片，亦無將系爭黑犬列為攻擊

性犬隻之法源依據。

　　4.被告已先行開立勸導單予原告，表示本次不會裁罰，同期

間亦有兩名管區員警對原告表示關切開立書面告誡通知。

被告竟又對原告裁處罰鍰6,000元，違反一案不二罰原

則。

（二）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　   

    1.依原告自陳其對於系爭黑犬是暫時收留保護、平時關在自

家店裡面、飼養時間、並用狗鍊綁在自家門口等語，可知

原告對系爭黑犬顯然已有實際管理權之事實，符合動保法

第3條第7款「飼主」之定義，原告有未替系爭黑犬辦理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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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登記，違反動保法第19條規定。

　　2.經檢視採證影像，可見梁瓊月行經系爭路口時，系爭黑犬

無人伴同，奔向梁瓊月並無故不斷對其攻擊。原告則於梁

瓊月遭系爭2犬攻擊後始出現並為驅趕。原告於起訴狀内

亦自陳未在第一時間出現在現場。是縱系爭黑犬係無故扯

斷狗鍊往外逃跑，亦屬原告疏未注意所致，原告有應注

意、能注意而不注意之過失甚明。原告使系爭2犬在外活

動無人伴同，違反動保法第20條第1項規定。

　　3.動保法法規並無規定勸導期，高雄市動物保護處承辦人員

為訪視、稽查，僅為勸導後續不得再犯，不表示被告不會

裁罰，本件並無重複處罰。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

（一）原告是否為系爭黑犬之飼主？原告未替系爭黑犬辦理寵物

登記及植入晶片，是否違反動保法第19條規定？

（二）原告是否有使系爭2犬出入公共場所無7歲以上之人伴同，

而違反動保法第20條第1項規定？

（三）系爭黑犬是否具攻擊性？被告將系爭黑犬列為具攻擊性犬

隻，有無違誤？

（四）原處分之裁處有無違誤？

五、本院的判斷：

（一）事實概要欄所述之事實，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鳳山分局11

2年4月10日高市警鳳分行字第11271668800號函檢送之梁

瓊月及原告調查筆錄、國軍高雄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

處000年0月00日出具之梁瓊月診斷證明書（下稱系爭診斷

書）（本院卷第97至112頁）、原告寵物登記資料（訴願

卷第143至144頁）、採證影像截圖照片（本院卷第147

頁）、原處分（本院卷第127至129頁）及訴願決定（本院

卷第135至140頁）等證據可以證明。

（二）應適用的法令：

　  1.動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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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⑴第3條第5、7款：「本法用詞，定義如下：……五、寵

物：指犬、貓及其他供玩賞、伴侣之目的而飼養或管領之

動物。……七、飼主：指動物之所有人或實際管領動物之

人。」。

    ⑵第19條：「（第1項）中央主管機關得指定公告應辦理登

記之寵物。（第2項）前項寵物之出生、取得、轉讓、遺

失及死亡，飼主應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其委託

之民間機圑體辨理登記；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給

與登記寵物身分標識，並應植入晶片。（第3項）前項寵

物之登記程序、期限、絕育獎勵與其他應遵行事項及標識

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⑶第20條：「（第1項）寵物出入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

場所，應由7歲以上之人伴同。（第2項）具攻擊性之寵物

出入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應由成年人伴同，並

採取適當防護措施。（第3項）前項具攻擊性之寵物及其

所該採取之防護措施，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⑷第31條第1項第8、9款：「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新臺幣

3,000元以上1萬5,000元以下罰鍰，並得限期令其改善；

經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按次處罰之：……

八、飼主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19條第3項所定辦法中有

關辦理寵物之出生、取得、轉讓、遺失或死亡登記期限之

規定。九、飼主違反第20條第1項規定，使寵物無7歲以上

人伴同，出入於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

    2.依動保法第19條第3項授權訂定之寵物登記管理辦法第2

條：「本辦法所稱之寵物，係指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法第19

條第1項規定指定公告之寵物。」。

    3.農委會88年8月5日(88)農牧字第00000000號公告（下稱農

委會88年8月5日公告）指定犬為應辦理登記之寵物。

　　4.農委會111年3月30日農牧字第1110042346號公告（下稱農

委會111年3月30日公告）之具攻擊性寵物及其出入公共場

所該採取之防護措施（下稱系爭防護措施）：一、具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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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之寵物指……無正當理由曾有攻擊人……行為紀錄之犬

隻。……三、具攻擊性之寵物出入公共場所及公眾得出入

之場所，應由成年人伴同，並採取下列防護措施之一：

（一）以長度不超過1.5公尺之繩或鍊牽引，且應配戴不

影響散熱之透氣口罩。（二）以具備防曬及通風功能之金

屬製堅固箱籠裝載。　

　　5.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非出於

故意或過失者，不予處罰。」。

（三）原告為系爭黑犬之飼主，其未替系爭黑犬辦理寵物登記及

植入晶片，違反動保法第19條規定：

    1.原告為系爭黑犬之飼主：

    ⑴為達到保護動物之立法目的，動保法飼主設有寵物登記標

識制度，作為保護動物之方法，凡為犬隻之飼主即負有辦

理寵物登記之義務。亦即經由登記制度，使個別寵物與特

定人作成連結，藉由賦予該特定人各種監督、照顧義務之

方式，促使寵物與特定人產生監護關係，使寵物獲得充分

的保護與照顧。動保法所謂「飼主」，不以犬隻之所有人

為限，對於犬隻有實際管領力之人，亦屬飼主。

    ⑵原告於本院陳稱：系爭黑犬是公園流浪狗，於本件事發前

2、3個月前跟著我回家，我把牠關在家中暫時保護牠，由

我餵牠，鄰居也會幫忙餵；事發當天系爭黑犬是綁在柱子

等語（本院卷第214、215頁）。是依上開說明，原告將系

爭黑犬帶回家中餵養，且關在原告住處，事發當天，亦是

由原告將其拴綁在自家騎樓柱子上，拴綁之地點並經原告

於其住家附近GOOGLE街景圖照片上指明，有GOOGLE街景圖

照片（本院卷第223、225頁）在卷可憑。可認原告顯已將

系爭黑犬置於自己實際管領力之下，且期間長達2、3個

月，並非短暫，自已該當動保法第3條第7款所規定之「飼

主」無誤。原告主張其非系爭黑犬之飼主，並不足採。　

    2.原告未替系爭黑犬辦理寵物登記及植入晶片，違反動保法

第19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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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農委會88年8月5日公告，犬隻為應辦理登記之寵物。原

告既為系爭黑犬之飼主，依動保法第19條第2項之規定，

即負有向主管機關辦理寵物登記之義務。而取得原無飼主

之寵物，依寵物登記辦法規定，並無給予辦理登記及植入

晶片之寬限期，則解釋上原告登記義務之發生，自其對於

系爭黑犬有實際管領力之時起即已有之。其無正當理由遲

延登記，即構成違反動保法第19條規定之違章事實，亦不

因其飼養本意及事後是否轉讓他人而得免除其所應擔負之

行政法上義務。故原告實際管領系爭黑犬，卻未替其辦理

寵物登記及植入晶片，已違反動保法第19條之規定。

（四）原告有使系爭2犬出入公共場所無7歲以上之人伴同，違反

動保法第20條第1項之規定：

    1.經本院當庭勘驗採證光碟，勘驗結果為：（14:39:14-14:

39:19）梁瓊月於系爭路口處出現，向畫面右方沿中山路

方向正常行走。系爭黑犬自畫面右方出現跑向梁瓊月，梁

瓊月隨即倒退、驚叫，並轉身背對系爭黑犬。系爭黑犬持

續貼近梁瓊月並有拉扯動作，可聽聞驚叫聲伴隨狗吠聲。

（14:39:20-14:39:22）梁瓊月轉身背對鏡頭向後退幾

步，系爭黑犬再度靠近梁瓊月，此時系爭棕犬於畫面右側

出現並靠近梁瓊月，並持續可聽聞驚叫聲。（14:39:23-1

4:39:32）梁瓊月呈現彎腰姿勢，左手扶著大腿佇立於路

口處，原告自畫面右方出現半蹲驅趕系爭黑犬，可聽聞狗

叫聲，隨後原告與系爭2犬消失於畫面之外。（14:39:33-

14:39:46）梁瓊月左手扶著大腿似無法站立，原告再度出

現於畫面右方靠近梁瓊月，系爭2犬再度出現，傳出驚叫

聲。原告再度驅趕系爭2犬離去，可聽聞狗叫聲等，有本

院勘驗筆錄及截圖照片（本院卷第212至213、219至221

頁）附卷可稽。可確認事發地點之系爭路口為公共場所無

誤。而自以上勘驗內容所見，系爭黑犬先行衝往系爭路口

攻擊梁瓊月，緊接著系爭棕犬亦衝往系爭路口，與系爭黑

犬一同圍繞接近梁瓊月，原告則於系爭2犬衝往系爭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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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時間後始出現在系爭路口為驅趕之動作，顯見系爭2

犬確有出入公共場所而無人伴同之情形。

    2.依原告於本院陳稱：當天系爭黑犬是綁在自家門前柱子，

是用帆布尼龍材質之黑色軍腰帶繫住，系爭棕犬是關在1

樓裡面鐵柵欄內，鐵柵欄約1公尺高；我看到系爭黑犬已

經扯斷狗鍊跑出去，我拿機車鑰匙要去追牠，開門瞬間，

系爭棕犬也跟著我跑出去等語（本院卷第214至215頁），

顯然原告綑綁系爭黑犬所使用之繫帶，並不足以拴綁緊系

爭黑犬，導致其能輕易掙脫逃跑。另系爭棕犬亦未安置於

家中適當位置或狗籠，致原告開門時，即能跳出柵欄往外

衝出。是原告身為系爭2犬之飼主，原應注意善盡飼主應

負之監督管理之責，而依其飼養情形亦無不能注意之情

事，卻疏未注意以適當之防護措施圈住系爭2犬，致系爭2

犬於無人伴同之情形下衝往系爭路口之公共場所並攻擊路

人。是原告主觀上縱非故意為之，然亦有過失之可歸責事

由甚明，依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規定，仍應加以處罰。故

原告有違反動保法第20條第1項規定，使系爭2犬出入公共

場所無7歲以上之人伴同之違規事實，堪以認定。原告主

張並無放任系爭2犬於無人伴同之情形下出入公共場所等

語，委無可採。

（五）系爭黑犬具攻擊性，被告將系爭黑犬列為具攻擊性犬隻，

並無違誤：

      農委會依動保法第20條第3項規定，於111年3月30日號公

告系爭防護措施。依系爭防護措施第1點規定，無正當理

由曾有攻擊人行為紀錄之犬隻，即為具攻擊性之寵物。而

自前揭本院勘驗內容、梁瓊月於112年3月13日之調查筆錄

陳稱：其大腿遭犬隻咬傷等語（本院卷第100頁）、原告

於112年3月21日之調查筆錄陳稱：梁瓊月係遭系爭黑犬咬

傷等語（本院卷第103頁），及系爭診斷書記載梁瓊月之

傷勢為左大腿撕裂傷（兩處：各3公分及1公分）（本院卷

第112頁）等情觀之，足認系爭黑犬確具有攻擊性，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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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故攻擊並咬傷梁瓊月之事實甚明。則被告將系爭黑犬列

為具攻擊性犬隻，並無違誤。原告主張將系爭黑犬列為攻

擊性犬隻無法源依據，自無可採。

（六）原處分之裁處並無違誤：　　　

　　1.承前所述，原告違反動保法第19條、第20條第1項規定之

事實明確，則被告依同法第31條第1項第8、9款規定作成

原處分，分別裁罰法定最低罰鍰額度3,000元（合計6,000

元），並依農委會111年3月30日公告之系爭防護措施將系

爭犬隻自即日起列為具攻擊性犬隻，經核均無違誤。

　　2.原告雖主張重複處罰等語。惟依動保法第31條第1項規

定，有該法條所列10款情形者，即處3,000元以上1萬5,00

0元以下罰鍰，並無得以勸導替代處罰之規定。而自高雄

市動物保護處之112年3月10日稽查紀錄及同年月11日之訪

視紀錄（本院卷第26、27頁）觀之，核屬高雄市動物保護

處接獲本次事件通知後之行政流程，主要目的係稽查原告

是否違反動保法之相關規定，予以勸導並限期改善。另員

警開立之處理傷害案件書面告誡通知書（本院卷第25

頁），則係針對寵物逃逸傷人，可能涉及違反社會秩序維

護法、刑法過失傷害罪及民事損害賠償責任予以告誡。不

論何者，依法均無可作為取代本件處罰之依據。故被告本

件並無重複處罰之問題。原告此部分主張，容有誤會，並

不可採。

（七）綜上所述，原告主張俱無可採，原處分經核並無違誤。訴

願決定予以維持，亦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

予駁回。

（八）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

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必

要，一併說明。原告聲請再開辯論，無非重述其前已為之

陳述，自無再開辯論之必要，不予准許。

六、結論：原告之訴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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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判長法  官  吳文婷

　　　　　　　　              法  官  黃姿育

　　　　　　　　              法  官  顏珮珊

一、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

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未表明上訴理由者，逕以裁

定駁回。

三、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

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

四、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

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

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

一者，得不委任

律師為訴訟代理

人。

1.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

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

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

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

2.稅務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

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

師資格。

3.專利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

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

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

情形之一，經本

案之行政法院認

為適當者，亦得

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

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

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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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書記官  洪儀珊　　　　　

4.當事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

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

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

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

例外，當事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

（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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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2年度地訴字第25號
民國113年11月28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張秉生  
被      告  高雄市政府


代  表  人  陳其邁  
訴訟代理人  林琮峻  
            蔡宗倫  
上列當事人間動物保護法事件，原告不服農業部中華民國112年9月5日農訴字第1120715879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原告飼養之棕色及黑色2犬隻（下分別稱系爭棕犬、系爭黑犬，合稱系爭2犬），於民國112年3月20日14時39分許，在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路與五甲一路路口（下稱系爭路口），出入公共場所無7歲以上之人伴同，其中系爭黑犬未辦理寵物登記及植入晶片，並有無故攻擊訴外人梁瓊月之行為，乃違反動物保護法（下稱動保法）第19條、第20條第1項規定，爰分別依同法第31條第1項第8、9款、改制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下稱農委會，現改制為農業部）111年3月30日農牧字第1110042346號公告之具攻擊性寵物及其出入公共場所該採取之防護措施規定，以112年5月9日高市府動保字第11270336800號函（下稱原處分），裁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下同）3,000元、3,000元，併將系爭黑犬自即日起列為具攻擊性犬隻，出入公共場所，應由成年人伴同，並採取下列防護措施之一：（一）以長度不超過1.5公尺之繩或鍊牽引，且應配戴不影響散熱之透氣口罩。（二）以具備防曬及通風功能之金屬製堅固箱籠裝載。原告不服，於訴願後，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　　
    1.原告為系爭棕犬飼主。系爭黑犬則為公園之流浪狗，因跟著原告回家，原告將系爭黑犬關在家中暫時保護，距離本件事發當時約2、3個月。原告並非系爭黑犬飼主。
　  2.事發當天原告將系爭黑犬綁在自家店面門口騎樓柱子上，再進入店家裡面打掃清理，系爭棕犬則關在1樓店面裡面。詎系爭黑犬無故扯斷狗鍊往外逃跑，並非原告無故放任該犬外出。原告發現系爭黑犬扯斷狗鍊後，準備騎乘機車外出尋找，故未於第一時間出現在現場，開門的瞬間系爭棕犬也跟著跑出去。系爭黑犬係扯斷狗鍊逃跑之後才闖禍，為何認定原告無伴同且放任該犬出入公共場所？
    3.依據現行法規，並未明文規範犬隻無故扯斷狗鍊逃跑咬傷路人仍應裁罰原告或飼主，且未明文規定飼主必須在多久期限内替飼養之犬隻植入晶片，亦無將系爭黑犬列為攻擊性犬隻之法源依據。
　　4.被告已先行開立勸導單予原告，表示本次不會裁罰，同期間亦有兩名管區員警對原告表示關切開立書面告誡通知。被告竟又對原告裁處罰鍰6,000元，違反一案不二罰原則。
（二）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　    
    1.依原告自陳其對於系爭黑犬是暫時收留保護、平時關在自家店裡面、飼養時間、並用狗鍊綁在自家門口等語，可知原告對系爭黑犬顯然已有實際管理權之事實，符合動保法第3條第7款「飼主」之定義，原告有未替系爭黑犬辦理寵物登記，違反動保法第19條規定。
　　2.經檢視採證影像，可見梁瓊月行經系爭路口時，系爭黑犬無人伴同，奔向梁瓊月並無故不斷對其攻擊。原告則於梁瓊月遭系爭2犬攻擊後始出現並為驅趕。原告於起訴狀内亦自陳未在第一時間出現在現場。是縱系爭黑犬係無故扯斷狗鍊往外逃跑，亦屬原告疏未注意所致，原告有應注意、能注意而不注意之過失甚明。原告使系爭2犬在外活動無人伴同，違反動保法第20條第1項規定。
　　3.動保法法規並無規定勸導期，高雄市動物保護處承辦人員為訪視、稽查，僅為勸導後續不得再犯，不表示被告不會裁罰，本件並無重複處罰。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
（一）原告是否為系爭黑犬之飼主？原告未替系爭黑犬辦理寵物登記及植入晶片，是否違反動保法第19條規定？
（二）原告是否有使系爭2犬出入公共場所無7歲以上之人伴同，而違反動保法第20條第1項規定？
（三）系爭黑犬是否具攻擊性？被告將系爭黑犬列為具攻擊性犬隻，有無違誤？
（四）原處分之裁處有無違誤？
五、本院的判斷：
（一）事實概要欄所述之事實，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鳳山分局112年4月10日高市警鳳分行字第11271668800號函檢送之梁瓊月及原告調查筆錄、國軍高雄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000年0月00日出具之梁瓊月診斷證明書（下稱系爭診斷書）（本院卷第97至112頁）、原告寵物登記資料（訴願卷第143至144頁）、採證影像截圖照片（本院卷第147頁）、原處分（本院卷第127至129頁）及訴願決定（本院卷第135至140頁）等證據可以證明。
（二）應適用的法令：
　  1.動保法：
    ⑴第3條第5、7款：「本法用詞，定義如下：……五、寵物：指犬、貓及其他供玩賞、伴侣之目的而飼養或管領之動物。……七、飼主：指動物之所有人或實際管領動物之人。」。
    ⑵第19條：「（第1項）中央主管機關得指定公告應辦理登記之寵物。（第2項）前項寵物之出生、取得、轉讓、遺失及死亡，飼主應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其委託之民間機圑體辨理登記；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給與登記寵物身分標識，並應植入晶片。（第3項）前項寵物之登記程序、期限、絕育獎勵與其他應遵行事項及標識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⑶第20條：「（第1項）寵物出入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應由7歲以上之人伴同。（第2項）具攻擊性之寵物出入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應由成年人伴同，並採取適當防護措施。（第3項）前項具攻擊性之寵物及其所該採取之防護措施，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⑷第31條第1項第8、9款：「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新臺幣3,000元以上1萬5,000元以下罰鍰，並得限期令其改善；經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按次處罰之：……八、飼主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19條第3項所定辦法中有關辦理寵物之出生、取得、轉讓、遺失或死亡登記期限之規定。九、飼主違反第20條第1項規定，使寵物無7歲以上人伴同，出入於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
    2.依動保法第19條第3項授權訂定之寵物登記管理辦法第2條：「本辦法所稱之寵物，係指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法第19條第1項規定指定公告之寵物。」。
    3.農委會88年8月5日(88)農牧字第00000000號公告（下稱農委會88年8月5日公告）指定犬為應辦理登記之寵物。
　　4.農委會111年3月30日農牧字第1110042346號公告（下稱農委會111年3月30日公告）之具攻擊性寵物及其出入公共場所該採取之防護措施（下稱系爭防護措施）：一、具攻擊性之寵物指……無正當理由曾有攻擊人……行為紀錄之犬隻。……三、具攻擊性之寵物出入公共場所及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應由成年人伴同，並採取下列防護措施之一：（一）以長度不超過1.5公尺之繩或鍊牽引，且應配戴不影響散熱之透氣口罩。（二）以具備防曬及通風功能之金屬製堅固箱籠裝載。　
　　5.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予處罰。」。
（三）原告為系爭黑犬之飼主，其未替系爭黑犬辦理寵物登記及植入晶片，違反動保法第19條規定：
    1.原告為系爭黑犬之飼主：
    ⑴為達到保護動物之立法目的，動保法飼主設有寵物登記標識制度，作為保護動物之方法，凡為犬隻之飼主即負有辦理寵物登記之義務。亦即經由登記制度，使個別寵物與特定人作成連結，藉由賦予該特定人各種監督、照顧義務之方式，促使寵物與特定人產生監護關係，使寵物獲得充分的保護與照顧。動保法所謂「飼主」，不以犬隻之所有人為限，對於犬隻有實際管領力之人，亦屬飼主。
    ⑵原告於本院陳稱：系爭黑犬是公園流浪狗，於本件事發前2、3個月前跟著我回家，我把牠關在家中暫時保護牠，由我餵牠，鄰居也會幫忙餵；事發當天系爭黑犬是綁在柱子等語（本院卷第214、215頁）。是依上開說明，原告將系爭黑犬帶回家中餵養，且關在原告住處，事發當天，亦是由原告將其拴綁在自家騎樓柱子上，拴綁之地點並經原告於其住家附近GOOGLE街景圖照片上指明，有GOOGLE街景圖照片（本院卷第223、225頁）在卷可憑。可認原告顯已將系爭黑犬置於自己實際管領力之下，且期間長達2、3個月，並非短暫，自已該當動保法第3條第7款所規定之「飼主」無誤。原告主張其非系爭黑犬之飼主，並不足採。　
    2.原告未替系爭黑犬辦理寵物登記及植入晶片，違反動保法第19條規定：
　　  依農委會88年8月5日公告，犬隻為應辦理登記之寵物。原告既為系爭黑犬之飼主，依動保法第19條第2項之規定，即負有向主管機關辦理寵物登記之義務。而取得原無飼主之寵物，依寵物登記辦法規定，並無給予辦理登記及植入晶片之寬限期，則解釋上原告登記義務之發生，自其對於系爭黑犬有實際管領力之時起即已有之。其無正當理由遲延登記，即構成違反動保法第19條規定之違章事實，亦不因其飼養本意及事後是否轉讓他人而得免除其所應擔負之行政法上義務。故原告實際管領系爭黑犬，卻未替其辦理寵物登記及植入晶片，已違反動保法第19條之規定。
（四）原告有使系爭2犬出入公共場所無7歲以上之人伴同，違反動保法第20條第1項之規定：
    1.經本院當庭勘驗採證光碟，勘驗結果為：（14:39:14-14:39:19）梁瓊月於系爭路口處出現，向畫面右方沿中山路方向正常行走。系爭黑犬自畫面右方出現跑向梁瓊月，梁瓊月隨即倒退、驚叫，並轉身背對系爭黑犬。系爭黑犬持續貼近梁瓊月並有拉扯動作，可聽聞驚叫聲伴隨狗吠聲。（14:39:20-14:39:22）梁瓊月轉身背對鏡頭向後退幾步，系爭黑犬再度靠近梁瓊月，此時系爭棕犬於畫面右側出現並靠近梁瓊月，並持續可聽聞驚叫聲。（14:39:23-14:39:32）梁瓊月呈現彎腰姿勢，左手扶著大腿佇立於路口處，原告自畫面右方出現半蹲驅趕系爭黑犬，可聽聞狗叫聲，隨後原告與系爭2犬消失於畫面之外。（14:39:33-14:39:46）梁瓊月左手扶著大腿似無法站立，原告再度出現於畫面右方靠近梁瓊月，系爭2犬再度出現，傳出驚叫聲。原告再度驅趕系爭2犬離去，可聽聞狗叫聲等，有本院勘驗筆錄及截圖照片（本院卷第212至213、219至221頁）附卷可稽。可確認事發地點之系爭路口為公共場所無誤。而自以上勘驗內容所見，系爭黑犬先行衝往系爭路口攻擊梁瓊月，緊接著系爭棕犬亦衝往系爭路口，與系爭黑犬一同圍繞接近梁瓊月，原告則於系爭2犬衝往系爭路口一段時間後始出現在系爭路口為驅趕之動作，顯見系爭2犬確有出入公共場所而無人伴同之情形。
    2.依原告於本院陳稱：當天系爭黑犬是綁在自家門前柱子，是用帆布尼龍材質之黑色軍腰帶繫住，系爭棕犬是關在1樓裡面鐵柵欄內，鐵柵欄約1公尺高；我看到系爭黑犬已經扯斷狗鍊跑出去，我拿機車鑰匙要去追牠，開門瞬間，系爭棕犬也跟著我跑出去等語（本院卷第214至215頁），顯然原告綑綁系爭黑犬所使用之繫帶，並不足以拴綁緊系爭黑犬，導致其能輕易掙脫逃跑。另系爭棕犬亦未安置於家中適當位置或狗籠，致原告開門時，即能跳出柵欄往外衝出。是原告身為系爭2犬之飼主，原應注意善盡飼主應負之監督管理之責，而依其飼養情形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卻疏未注意以適當之防護措施圈住系爭2犬，致系爭2犬於無人伴同之情形下衝往系爭路口之公共場所並攻擊路人。是原告主觀上縱非故意為之，然亦有過失之可歸責事由甚明，依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規定，仍應加以處罰。故原告有違反動保法第20條第1項規定，使系爭2犬出入公共場所無7歲以上之人伴同之違規事實，堪以認定。原告主張並無放任系爭2犬於無人伴同之情形下出入公共場所等語，委無可採。
（五）系爭黑犬具攻擊性，被告將系爭黑犬列為具攻擊性犬隻，並無違誤：
      農委會依動保法第20條第3項規定，於111年3月30日號公告系爭防護措施。依系爭防護措施第1點規定，無正當理由曾有攻擊人行為紀錄之犬隻，即為具攻擊性之寵物。而自前揭本院勘驗內容、梁瓊月於112年3月13日之調查筆錄陳稱：其大腿遭犬隻咬傷等語（本院卷第100頁）、原告於112年3月21日之調查筆錄陳稱：梁瓊月係遭系爭黑犬咬傷等語（本院卷第103頁），及系爭診斷書記載梁瓊月之傷勢為左大腿撕裂傷（兩處：各3公分及1公分）（本院卷第112頁）等情觀之，足認系爭黑犬確具有攻擊性，而有無故攻擊並咬傷梁瓊月之事實甚明。則被告將系爭黑犬列為具攻擊性犬隻，並無違誤。原告主張將系爭黑犬列為攻擊性犬隻無法源依據，自無可採。
（六）原處分之裁處並無違誤：　　　
　　1.承前所述，原告違反動保法第19條、第20條第1項規定之事實明確，則被告依同法第31條第1項第8、9款規定作成原處分，分別裁罰法定最低罰鍰額度3,000元（合計6,000元），並依農委會111年3月30日公告之系爭防護措施將系爭犬隻自即日起列為具攻擊性犬隻，經核均無違誤。
　　2.原告雖主張重複處罰等語。惟依動保法第31條第1項規定，有該法條所列10款情形者，即處3,000元以上1萬5,000元以下罰鍰，並無得以勸導替代處罰之規定。而自高雄市動物保護處之112年3月10日稽查紀錄及同年月11日之訪視紀錄（本院卷第26、27頁）觀之，核屬高雄市動物保護處接獲本次事件通知後之行政流程，主要目的係稽查原告是否違反動保法之相關規定，予以勸導並限期改善。另員警開立之處理傷害案件書面告誡通知書（本院卷第25頁），則係針對寵物逃逸傷人，可能涉及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刑法過失傷害罪及民事損害賠償責任予以告誡。不論何者，依法均無可作為取代本件處罰之依據。故被告本件並無重複處罰之問題。原告此部分主張，容有誤會，並不可採。
（七）綜上所述，原告主張俱無可採，原處分經核並無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必要，一併說明。原告聲請再開辯論，無非重述其前已為之陳述，自無再開辯論之必要，不予准許。
六、結論：原告之訴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審判長法  官  吳文婷
　　　　　　　　              法  官  黃姿育
　　　　　　　　              法  官  顏珮珊
一、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未表明上訴理由者，逕以裁定駁回。
三、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
四、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
2.稅務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3.專利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本案之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4.當事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當事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書記官  洪儀珊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2年度地訴字第25號
民國113年11月28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張秉生  
被      告  高雄市政府

代  表  人  陳其邁  
訴訟代理人  林琮峻  
            蔡宗倫  
上列當事人間動物保護法事件，原告不服農業部中華民國112年9
月5日農訴字第1120715879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
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原告飼養之棕色及黑色2犬隻（下分別稱系爭棕犬、系爭黑
    犬，合稱系爭2犬），於民國112年3月20日14時39分許，在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路與五甲一路路口（下稱系爭路口），出
    入公共場所無7歲以上之人伴同，其中系爭黑犬未辦理寵物
    登記及植入晶片，並有無故攻擊訴外人梁瓊月之行為，乃違
    反動物保護法（下稱動保法）第19條、第20條第1項規定，
    爰分別依同法第31條第1項第8、9款、改制前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下稱農委會，現改制為農業部）111年3月30日農牧字
    第1110042346號公告之具攻擊性寵物及其出入公共場所該採
    取之防護措施規定，以112年5月9日高市府動保字第1127033
    6800號函（下稱原處分），裁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下同）3,
    000元、3,000元，併將系爭黑犬自即日起列為具攻擊性犬隻
    ，出入公共場所，應由成年人伴同，並採取下列防護措施之
    一：（一）以長度不超過1.5公尺之繩或鍊牽引，且應配戴
    不影響散熱之透氣口罩。（二）以具備防曬及通風功能之金
    屬製堅固箱籠裝載。原告不服，於訴願後，提起本件行政訴
    訟。
二、原告主張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　　
    1.原告為系爭棕犬飼主。系爭黑犬則為公園之流浪狗，因跟
      著原告回家，原告將系爭黑犬關在家中暫時保護，距離本
      件事發當時約2、3個月。原告並非系爭黑犬飼主。
　  2.事發當天原告將系爭黑犬綁在自家店面門口騎樓柱子上，
      再進入店家裡面打掃清理，系爭棕犬則關在1樓店面裡面
      。詎系爭黑犬無故扯斷狗鍊往外逃跑，並非原告無故放任
      該犬外出。原告發現系爭黑犬扯斷狗鍊後，準備騎乘機車
      外出尋找，故未於第一時間出現在現場，開門的瞬間系爭
      棕犬也跟著跑出去。系爭黑犬係扯斷狗鍊逃跑之後才闖禍
      ，為何認定原告無伴同且放任該犬出入公共場所？
    3.依據現行法規，並未明文規範犬隻無故扯斷狗鍊逃跑咬傷
      路人仍應裁罰原告或飼主，且未明文規定飼主必須在多久
      期限内替飼養之犬隻植入晶片，亦無將系爭黑犬列為攻擊
      性犬隻之法源依據。
　　4.被告已先行開立勸導單予原告，表示本次不會裁罰，同期
      間亦有兩名管區員警對原告表示關切開立書面告誡通知。
      被告竟又對原告裁處罰鍰6,000元，違反一案不二罰原則
      。
（二）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　    
    1.依原告自陳其對於系爭黑犬是暫時收留保護、平時關在自
      家店裡面、飼養時間、並用狗鍊綁在自家門口等語，可知
      原告對系爭黑犬顯然已有實際管理權之事實，符合動保法
      第3條第7款「飼主」之定義，原告有未替系爭黑犬辦理寵
      物登記，違反動保法第19條規定。
　　2.經檢視採證影像，可見梁瓊月行經系爭路口時，系爭黑犬
      無人伴同，奔向梁瓊月並無故不斷對其攻擊。原告則於梁
      瓊月遭系爭2犬攻擊後始出現並為驅趕。原告於起訴狀内
      亦自陳未在第一時間出現在現場。是縱系爭黑犬係無故扯
      斷狗鍊往外逃跑，亦屬原告疏未注意所致，原告有應注意
      、能注意而不注意之過失甚明。原告使系爭2犬在外活動
      無人伴同，違反動保法第20條第1項規定。
　　3.動保法法規並無規定勸導期，高雄市動物保護處承辦人員
      為訪視、稽查，僅為勸導後續不得再犯，不表示被告不會
      裁罰，本件並無重複處罰。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
（一）原告是否為系爭黑犬之飼主？原告未替系爭黑犬辦理寵物
      登記及植入晶片，是否違反動保法第19條規定？
（二）原告是否有使系爭2犬出入公共場所無7歲以上之人伴同，
      而違反動保法第20條第1項規定？
（三）系爭黑犬是否具攻擊性？被告將系爭黑犬列為具攻擊性犬
      隻，有無違誤？
（四）原處分之裁處有無違誤？
五、本院的判斷：
（一）事實概要欄所述之事實，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鳳山分局11
      2年4月10日高市警鳳分行字第11271668800號函檢送之梁
      瓊月及原告調查筆錄、國軍高雄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
      處000年0月00日出具之梁瓊月診斷證明書（下稱系爭診斷
      書）（本院卷第97至112頁）、原告寵物登記資料（訴願
      卷第143至144頁）、採證影像截圖照片（本院卷第147頁
      ）、原處分（本院卷第127至129頁）及訴願決定（本院卷
      第135至140頁）等證據可以證明。
（二）應適用的法令：
　  1.動保法：
    ⑴第3條第5、7款：「本法用詞，定義如下：……五、寵物：指
      犬、貓及其他供玩賞、伴侣之目的而飼養或管領之動物。
      ……七、飼主：指動物之所有人或實際管領動物之人。」。
    ⑵第19條：「（第1項）中央主管機關得指定公告應辦理登記
      之寵物。（第2項）前項寵物之出生、取得、轉讓、遺失
      及死亡，飼主應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其委託之
      民間機圑體辨理登記；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給與
      登記寵物身分標識，並應植入晶片。（第3項）前項寵物
      之登記程序、期限、絕育獎勵與其他應遵行事項及標識管
      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⑶第20條：「（第1項）寵物出入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
      所，應由7歲以上之人伴同。（第2項）具攻擊性之寵物出
      入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應由成年人伴同，並採
      取適當防護措施。（第3項）前項具攻擊性之寵物及其所
      該採取之防護措施，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⑷第31條第1項第8、9款：「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新臺幣3,
      000元以上1萬5,000元以下罰鍰，並得限期令其改善；經
      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按次處罰之：……八、飼
      主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19條第3項所定辦法中有關辦理
      寵物之出生、取得、轉讓、遺失或死亡登記期限之規定。
      九、飼主違反第20條第1項規定，使寵物無7歲以上人伴同
      ，出入於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
    2.依動保法第19條第3項授權訂定之寵物登記管理辦法第2條
      ：「本辦法所稱之寵物，係指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法第19條
      第1項規定指定公告之寵物。」。
    3.農委會88年8月5日(88)農牧字第00000000號公告（下稱農
      委會88年8月5日公告）指定犬為應辦理登記之寵物。
　　4.農委會111年3月30日農牧字第1110042346號公告（下稱農
      委會111年3月30日公告）之具攻擊性寵物及其出入公共場
      所該採取之防護措施（下稱系爭防護措施）：一、具攻擊
      性之寵物指……無正當理由曾有攻擊人……行為紀錄之犬隻。
      ……三、具攻擊性之寵物出入公共場所及公眾得出入之場所
      ，應由成年人伴同，並採取下列防護措施之一：（一）以
      長度不超過1.5公尺之繩或鍊牽引，且應配戴不影響散熱
      之透氣口罩。（二）以具備防曬及通風功能之金屬製堅固
      箱籠裝載。　
　　5.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非出於
      故意或過失者，不予處罰。」。
（三）原告為系爭黑犬之飼主，其未替系爭黑犬辦理寵物登記及
      植入晶片，違反動保法第19條規定：
    1.原告為系爭黑犬之飼主：
    ⑴為達到保護動物之立法目的，動保法飼主設有寵物登記標
      識制度，作為保護動物之方法，凡為犬隻之飼主即負有辦
      理寵物登記之義務。亦即經由登記制度，使個別寵物與特
      定人作成連結，藉由賦予該特定人各種監督、照顧義務之
      方式，促使寵物與特定人產生監護關係，使寵物獲得充分
      的保護與照顧。動保法所謂「飼主」，不以犬隻之所有人
      為限，對於犬隻有實際管領力之人，亦屬飼主。
    ⑵原告於本院陳稱：系爭黑犬是公園流浪狗，於本件事發前2
      、3個月前跟著我回家，我把牠關在家中暫時保護牠，由
      我餵牠，鄰居也會幫忙餵；事發當天系爭黑犬是綁在柱子
      等語（本院卷第214、215頁）。是依上開說明，原告將系
      爭黑犬帶回家中餵養，且關在原告住處，事發當天，亦是
      由原告將其拴綁在自家騎樓柱子上，拴綁之地點並經原告
      於其住家附近GOOGLE街景圖照片上指明，有GOOGLE街景圖
      照片（本院卷第223、225頁）在卷可憑。可認原告顯已將
      系爭黑犬置於自己實際管領力之下，且期間長達2、3個月
      ，並非短暫，自已該當動保法第3條第7款所規定之「飼主
      」無誤。原告主張其非系爭黑犬之飼主，並不足採。　
    2.原告未替系爭黑犬辦理寵物登記及植入晶片，違反動保法
      第19條規定：
　　  依農委會88年8月5日公告，犬隻為應辦理登記之寵物。原
      告既為系爭黑犬之飼主，依動保法第19條第2項之規定，
      即負有向主管機關辦理寵物登記之義務。而取得原無飼主
      之寵物，依寵物登記辦法規定，並無給予辦理登記及植入
      晶片之寬限期，則解釋上原告登記義務之發生，自其對於
      系爭黑犬有實際管領力之時起即已有之。其無正當理由遲
      延登記，即構成違反動保法第19條規定之違章事實，亦不
      因其飼養本意及事後是否轉讓他人而得免除其所應擔負之
      行政法上義務。故原告實際管領系爭黑犬，卻未替其辦理
      寵物登記及植入晶片，已違反動保法第19條之規定。
（四）原告有使系爭2犬出入公共場所無7歲以上之人伴同，違反
      動保法第20條第1項之規定：
    1.經本院當庭勘驗採證光碟，勘驗結果為：（14:39:14-14:
      39:19）梁瓊月於系爭路口處出現，向畫面右方沿中山路
      方向正常行走。系爭黑犬自畫面右方出現跑向梁瓊月，梁
      瓊月隨即倒退、驚叫，並轉身背對系爭黑犬。系爭黑犬持
      續貼近梁瓊月並有拉扯動作，可聽聞驚叫聲伴隨狗吠聲。
      （14:39:20-14:39:22）梁瓊月轉身背對鏡頭向後退幾步
      ，系爭黑犬再度靠近梁瓊月，此時系爭棕犬於畫面右側出
      現並靠近梁瓊月，並持續可聽聞驚叫聲。（14:39:23-14:
      39:32）梁瓊月呈現彎腰姿勢，左手扶著大腿佇立於路口
      處，原告自畫面右方出現半蹲驅趕系爭黑犬，可聽聞狗叫
      聲，隨後原告與系爭2犬消失於畫面之外。（14:39:33-14
      :39:46）梁瓊月左手扶著大腿似無法站立，原告再度出現
      於畫面右方靠近梁瓊月，系爭2犬再度出現，傳出驚叫聲
      。原告再度驅趕系爭2犬離去，可聽聞狗叫聲等，有本院
      勘驗筆錄及截圖照片（本院卷第212至213、219至221頁）
      附卷可稽。可確認事發地點之系爭路口為公共場所無誤。
      而自以上勘驗內容所見，系爭黑犬先行衝往系爭路口攻擊
      梁瓊月，緊接著系爭棕犬亦衝往系爭路口，與系爭黑犬一
      同圍繞接近梁瓊月，原告則於系爭2犬衝往系爭路口一段
      時間後始出現在系爭路口為驅趕之動作，顯見系爭2犬確
      有出入公共場所而無人伴同之情形。
    2.依原告於本院陳稱：當天系爭黑犬是綁在自家門前柱子，
      是用帆布尼龍材質之黑色軍腰帶繫住，系爭棕犬是關在1
      樓裡面鐵柵欄內，鐵柵欄約1公尺高；我看到系爭黑犬已
      經扯斷狗鍊跑出去，我拿機車鑰匙要去追牠，開門瞬間，
      系爭棕犬也跟著我跑出去等語（本院卷第214至215頁），
      顯然原告綑綁系爭黑犬所使用之繫帶，並不足以拴綁緊系
      爭黑犬，導致其能輕易掙脫逃跑。另系爭棕犬亦未安置於
      家中適當位置或狗籠，致原告開門時，即能跳出柵欄往外
      衝出。是原告身為系爭2犬之飼主，原應注意善盡飼主應
      負之監督管理之責，而依其飼養情形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
      ，卻疏未注意以適當之防護措施圈住系爭2犬，致系爭2犬
      於無人伴同之情形下衝往系爭路口之公共場所並攻擊路人
      。是原告主觀上縱非故意為之，然亦有過失之可歸責事由
      甚明，依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規定，仍應加以處罰。故原
      告有違反動保法第20條第1項規定，使系爭2犬出入公共場
      所無7歲以上之人伴同之違規事實，堪以認定。原告主張
      並無放任系爭2犬於無人伴同之情形下出入公共場所等語
      ，委無可採。
（五）系爭黑犬具攻擊性，被告將系爭黑犬列為具攻擊性犬隻，
      並無違誤：
      農委會依動保法第20條第3項規定，於111年3月30日號公
      告系爭防護措施。依系爭防護措施第1點規定，無正當理
      由曾有攻擊人行為紀錄之犬隻，即為具攻擊性之寵物。而
      自前揭本院勘驗內容、梁瓊月於112年3月13日之調查筆錄
      陳稱：其大腿遭犬隻咬傷等語（本院卷第100頁）、原告
      於112年3月21日之調查筆錄陳稱：梁瓊月係遭系爭黑犬咬
      傷等語（本院卷第103頁），及系爭診斷書記載梁瓊月之
      傷勢為左大腿撕裂傷（兩處：各3公分及1公分）（本院卷
      第112頁）等情觀之，足認系爭黑犬確具有攻擊性，而有
      無故攻擊並咬傷梁瓊月之事實甚明。則被告將系爭黑犬列
      為具攻擊性犬隻，並無違誤。原告主張將系爭黑犬列為攻
      擊性犬隻無法源依據，自無可採。
（六）原處分之裁處並無違誤：　　　
　　1.承前所述，原告違反動保法第19條、第20條第1項規定之
      事實明確，則被告依同法第31條第1項第8、9款規定作成
      原處分，分別裁罰法定最低罰鍰額度3,000元（合計6,000
      元），並依農委會111年3月30日公告之系爭防護措施將系
      爭犬隻自即日起列為具攻擊性犬隻，經核均無違誤。
　　2.原告雖主張重複處罰等語。惟依動保法第31條第1項規定
      ，有該法條所列10款情形者，即處3,000元以上1萬5,000
      元以下罰鍰，並無得以勸導替代處罰之規定。而自高雄市
      動物保護處之112年3月10日稽查紀錄及同年月11日之訪視
      紀錄（本院卷第26、27頁）觀之，核屬高雄市動物保護處
      接獲本次事件通知後之行政流程，主要目的係稽查原告是
      否違反動保法之相關規定，予以勸導並限期改善。另員警
      開立之處理傷害案件書面告誡通知書（本院卷第25頁），
      則係針對寵物逃逸傷人，可能涉及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
      刑法過失傷害罪及民事損害賠償責任予以告誡。不論何者
      ，依法均無可作為取代本件處罰之依據。故被告本件並無
      重複處罰之問題。原告此部分主張，容有誤會，並不可採
      。
（七）綜上所述，原告主張俱無可採，原處分經核並無違誤。訴
      願決定予以維持，亦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
      予駁回。
（八）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
      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必
      要，一併說明。原告聲請再開辯論，無非重述其前已為之
      陳述，自無再開辯論之必要，不予准許。
六、結論：原告之訴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審判長法  官  吳文婷
　　　　　　　　              法  官  黃姿育
　　　　　　　　              法  官  顏珮珊
一、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
    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未表明上訴理由者，逕以裁
    定駁回。
三、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
    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
四、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
    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 2.稅務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3.專利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本案之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4.當事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當事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書記官  洪儀珊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2年度地訴字第25號
民國113年11月28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張秉生  
被      告  高雄市政府


代  表  人  陳其邁  
訴訟代理人  林琮峻  
            蔡宗倫  
上列當事人間動物保護法事件，原告不服農業部中華民國112年9月5日農訴字第1120715879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原告飼養之棕色及黑色2犬隻（下分別稱系爭棕犬、系爭黑犬，合稱系爭2犬），於民國112年3月20日14時39分許，在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路與五甲一路路口（下稱系爭路口），出入公共場所無7歲以上之人伴同，其中系爭黑犬未辦理寵物登記及植入晶片，並有無故攻擊訴外人梁瓊月之行為，乃違反動物保護法（下稱動保法）第19條、第20條第1項規定，爰分別依同法第31條第1項第8、9款、改制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下稱農委會，現改制為農業部）111年3月30日農牧字第1110042346號公告之具攻擊性寵物及其出入公共場所該採取之防護措施規定，以112年5月9日高市府動保字第11270336800號函（下稱原處分），裁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下同）3,000元、3,000元，併將系爭黑犬自即日起列為具攻擊性犬隻，出入公共場所，應由成年人伴同，並採取下列防護措施之一：（一）以長度不超過1.5公尺之繩或鍊牽引，且應配戴不影響散熱之透氣口罩。（二）以具備防曬及通風功能之金屬製堅固箱籠裝載。原告不服，於訴願後，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　　
    1.原告為系爭棕犬飼主。系爭黑犬則為公園之流浪狗，因跟著原告回家，原告將系爭黑犬關在家中暫時保護，距離本件事發當時約2、3個月。原告並非系爭黑犬飼主。
　  2.事發當天原告將系爭黑犬綁在自家店面門口騎樓柱子上，再進入店家裡面打掃清理，系爭棕犬則關在1樓店面裡面。詎系爭黑犬無故扯斷狗鍊往外逃跑，並非原告無故放任該犬外出。原告發現系爭黑犬扯斷狗鍊後，準備騎乘機車外出尋找，故未於第一時間出現在現場，開門的瞬間系爭棕犬也跟著跑出去。系爭黑犬係扯斷狗鍊逃跑之後才闖禍，為何認定原告無伴同且放任該犬出入公共場所？
    3.依據現行法規，並未明文規範犬隻無故扯斷狗鍊逃跑咬傷路人仍應裁罰原告或飼主，且未明文規定飼主必須在多久期限内替飼養之犬隻植入晶片，亦無將系爭黑犬列為攻擊性犬隻之法源依據。
　　4.被告已先行開立勸導單予原告，表示本次不會裁罰，同期間亦有兩名管區員警對原告表示關切開立書面告誡通知。被告竟又對原告裁處罰鍰6,000元，違反一案不二罰原則。
（二）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　    
    1.依原告自陳其對於系爭黑犬是暫時收留保護、平時關在自家店裡面、飼養時間、並用狗鍊綁在自家門口等語，可知原告對系爭黑犬顯然已有實際管理權之事實，符合動保法第3條第7款「飼主」之定義，原告有未替系爭黑犬辦理寵物登記，違反動保法第19條規定。
　　2.經檢視採證影像，可見梁瓊月行經系爭路口時，系爭黑犬無人伴同，奔向梁瓊月並無故不斷對其攻擊。原告則於梁瓊月遭系爭2犬攻擊後始出現並為驅趕。原告於起訴狀内亦自陳未在第一時間出現在現場。是縱系爭黑犬係無故扯斷狗鍊往外逃跑，亦屬原告疏未注意所致，原告有應注意、能注意而不注意之過失甚明。原告使系爭2犬在外活動無人伴同，違反動保法第20條第1項規定。
　　3.動保法法規並無規定勸導期，高雄市動物保護處承辦人員為訪視、稽查，僅為勸導後續不得再犯，不表示被告不會裁罰，本件並無重複處罰。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
（一）原告是否為系爭黑犬之飼主？原告未替系爭黑犬辦理寵物登記及植入晶片，是否違反動保法第19條規定？
（二）原告是否有使系爭2犬出入公共場所無7歲以上之人伴同，而違反動保法第20條第1項規定？
（三）系爭黑犬是否具攻擊性？被告將系爭黑犬列為具攻擊性犬隻，有無違誤？
（四）原處分之裁處有無違誤？
五、本院的判斷：
（一）事實概要欄所述之事實，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鳳山分局112年4月10日高市警鳳分行字第11271668800號函檢送之梁瓊月及原告調查筆錄、國軍高雄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000年0月00日出具之梁瓊月診斷證明書（下稱系爭診斷書）（本院卷第97至112頁）、原告寵物登記資料（訴願卷第143至144頁）、採證影像截圖照片（本院卷第147頁）、原處分（本院卷第127至129頁）及訴願決定（本院卷第135至140頁）等證據可以證明。
（二）應適用的法令：
　  1.動保法：
    ⑴第3條第5、7款：「本法用詞，定義如下：……五、寵物：指犬、貓及其他供玩賞、伴侣之目的而飼養或管領之動物。……七、飼主：指動物之所有人或實際管領動物之人。」。
    ⑵第19條：「（第1項）中央主管機關得指定公告應辦理登記之寵物。（第2項）前項寵物之出生、取得、轉讓、遺失及死亡，飼主應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其委託之民間機圑體辨理登記；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給與登記寵物身分標識，並應植入晶片。（第3項）前項寵物之登記程序、期限、絕育獎勵與其他應遵行事項及標識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⑶第20條：「（第1項）寵物出入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應由7歲以上之人伴同。（第2項）具攻擊性之寵物出入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應由成年人伴同，並採取適當防護措施。（第3項）前項具攻擊性之寵物及其所該採取之防護措施，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⑷第31條第1項第8、9款：「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新臺幣3,000元以上1萬5,000元以下罰鍰，並得限期令其改善；經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按次處罰之：……八、飼主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19條第3項所定辦法中有關辦理寵物之出生、取得、轉讓、遺失或死亡登記期限之規定。九、飼主違反第20條第1項規定，使寵物無7歲以上人伴同，出入於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
    2.依動保法第19條第3項授權訂定之寵物登記管理辦法第2條：「本辦法所稱之寵物，係指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法第19條第1項規定指定公告之寵物。」。
    3.農委會88年8月5日(88)農牧字第00000000號公告（下稱農委會88年8月5日公告）指定犬為應辦理登記之寵物。
　　4.農委會111年3月30日農牧字第1110042346號公告（下稱農委會111年3月30日公告）之具攻擊性寵物及其出入公共場所該採取之防護措施（下稱系爭防護措施）：一、具攻擊性之寵物指……無正當理由曾有攻擊人……行為紀錄之犬隻。……三、具攻擊性之寵物出入公共場所及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應由成年人伴同，並採取下列防護措施之一：（一）以長度不超過1.5公尺之繩或鍊牽引，且應配戴不影響散熱之透氣口罩。（二）以具備防曬及通風功能之金屬製堅固箱籠裝載。　
　　5.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予處罰。」。
（三）原告為系爭黑犬之飼主，其未替系爭黑犬辦理寵物登記及植入晶片，違反動保法第19條規定：
    1.原告為系爭黑犬之飼主：
    ⑴為達到保護動物之立法目的，動保法飼主設有寵物登記標識制度，作為保護動物之方法，凡為犬隻之飼主即負有辦理寵物登記之義務。亦即經由登記制度，使個別寵物與特定人作成連結，藉由賦予該特定人各種監督、照顧義務之方式，促使寵物與特定人產生監護關係，使寵物獲得充分的保護與照顧。動保法所謂「飼主」，不以犬隻之所有人為限，對於犬隻有實際管領力之人，亦屬飼主。
    ⑵原告於本院陳稱：系爭黑犬是公園流浪狗，於本件事發前2、3個月前跟著我回家，我把牠關在家中暫時保護牠，由我餵牠，鄰居也會幫忙餵；事發當天系爭黑犬是綁在柱子等語（本院卷第214、215頁）。是依上開說明，原告將系爭黑犬帶回家中餵養，且關在原告住處，事發當天，亦是由原告將其拴綁在自家騎樓柱子上，拴綁之地點並經原告於其住家附近GOOGLE街景圖照片上指明，有GOOGLE街景圖照片（本院卷第223、225頁）在卷可憑。可認原告顯已將系爭黑犬置於自己實際管領力之下，且期間長達2、3個月，並非短暫，自已該當動保法第3條第7款所規定之「飼主」無誤。原告主張其非系爭黑犬之飼主，並不足採。　
    2.原告未替系爭黑犬辦理寵物登記及植入晶片，違反動保法第19條規定：
　　  依農委會88年8月5日公告，犬隻為應辦理登記之寵物。原告既為系爭黑犬之飼主，依動保法第19條第2項之規定，即負有向主管機關辦理寵物登記之義務。而取得原無飼主之寵物，依寵物登記辦法規定，並無給予辦理登記及植入晶片之寬限期，則解釋上原告登記義務之發生，自其對於系爭黑犬有實際管領力之時起即已有之。其無正當理由遲延登記，即構成違反動保法第19條規定之違章事實，亦不因其飼養本意及事後是否轉讓他人而得免除其所應擔負之行政法上義務。故原告實際管領系爭黑犬，卻未替其辦理寵物登記及植入晶片，已違反動保法第19條之規定。
（四）原告有使系爭2犬出入公共場所無7歲以上之人伴同，違反動保法第20條第1項之規定：
    1.經本院當庭勘驗採證光碟，勘驗結果為：（14:39:14-14:39:19）梁瓊月於系爭路口處出現，向畫面右方沿中山路方向正常行走。系爭黑犬自畫面右方出現跑向梁瓊月，梁瓊月隨即倒退、驚叫，並轉身背對系爭黑犬。系爭黑犬持續貼近梁瓊月並有拉扯動作，可聽聞驚叫聲伴隨狗吠聲。（14:39:20-14:39:22）梁瓊月轉身背對鏡頭向後退幾步，系爭黑犬再度靠近梁瓊月，此時系爭棕犬於畫面右側出現並靠近梁瓊月，並持續可聽聞驚叫聲。（14:39:23-14:39:32）梁瓊月呈現彎腰姿勢，左手扶著大腿佇立於路口處，原告自畫面右方出現半蹲驅趕系爭黑犬，可聽聞狗叫聲，隨後原告與系爭2犬消失於畫面之外。（14:39:33-14:39:46）梁瓊月左手扶著大腿似無法站立，原告再度出現於畫面右方靠近梁瓊月，系爭2犬再度出現，傳出驚叫聲。原告再度驅趕系爭2犬離去，可聽聞狗叫聲等，有本院勘驗筆錄及截圖照片（本院卷第212至213、219至221頁）附卷可稽。可確認事發地點之系爭路口為公共場所無誤。而自以上勘驗內容所見，系爭黑犬先行衝往系爭路口攻擊梁瓊月，緊接著系爭棕犬亦衝往系爭路口，與系爭黑犬一同圍繞接近梁瓊月，原告則於系爭2犬衝往系爭路口一段時間後始出現在系爭路口為驅趕之動作，顯見系爭2犬確有出入公共場所而無人伴同之情形。
    2.依原告於本院陳稱：當天系爭黑犬是綁在自家門前柱子，是用帆布尼龍材質之黑色軍腰帶繫住，系爭棕犬是關在1樓裡面鐵柵欄內，鐵柵欄約1公尺高；我看到系爭黑犬已經扯斷狗鍊跑出去，我拿機車鑰匙要去追牠，開門瞬間，系爭棕犬也跟著我跑出去等語（本院卷第214至215頁），顯然原告綑綁系爭黑犬所使用之繫帶，並不足以拴綁緊系爭黑犬，導致其能輕易掙脫逃跑。另系爭棕犬亦未安置於家中適當位置或狗籠，致原告開門時，即能跳出柵欄往外衝出。是原告身為系爭2犬之飼主，原應注意善盡飼主應負之監督管理之責，而依其飼養情形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卻疏未注意以適當之防護措施圈住系爭2犬，致系爭2犬於無人伴同之情形下衝往系爭路口之公共場所並攻擊路人。是原告主觀上縱非故意為之，然亦有過失之可歸責事由甚明，依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規定，仍應加以處罰。故原告有違反動保法第20條第1項規定，使系爭2犬出入公共場所無7歲以上之人伴同之違規事實，堪以認定。原告主張並無放任系爭2犬於無人伴同之情形下出入公共場所等語，委無可採。
（五）系爭黑犬具攻擊性，被告將系爭黑犬列為具攻擊性犬隻，並無違誤：
      農委會依動保法第20條第3項規定，於111年3月30日號公告系爭防護措施。依系爭防護措施第1點規定，無正當理由曾有攻擊人行為紀錄之犬隻，即為具攻擊性之寵物。而自前揭本院勘驗內容、梁瓊月於112年3月13日之調查筆錄陳稱：其大腿遭犬隻咬傷等語（本院卷第100頁）、原告於112年3月21日之調查筆錄陳稱：梁瓊月係遭系爭黑犬咬傷等語（本院卷第103頁），及系爭診斷書記載梁瓊月之傷勢為左大腿撕裂傷（兩處：各3公分及1公分）（本院卷第112頁）等情觀之，足認系爭黑犬確具有攻擊性，而有無故攻擊並咬傷梁瓊月之事實甚明。則被告將系爭黑犬列為具攻擊性犬隻，並無違誤。原告主張將系爭黑犬列為攻擊性犬隻無法源依據，自無可採。
（六）原處分之裁處並無違誤：　　　
　　1.承前所述，原告違反動保法第19條、第20條第1項規定之事實明確，則被告依同法第31條第1項第8、9款規定作成原處分，分別裁罰法定最低罰鍰額度3,000元（合計6,000元），並依農委會111年3月30日公告之系爭防護措施將系爭犬隻自即日起列為具攻擊性犬隻，經核均無違誤。
　　2.原告雖主張重複處罰等語。惟依動保法第31條第1項規定，有該法條所列10款情形者，即處3,000元以上1萬5,000元以下罰鍰，並無得以勸導替代處罰之規定。而自高雄市動物保護處之112年3月10日稽查紀錄及同年月11日之訪視紀錄（本院卷第26、27頁）觀之，核屬高雄市動物保護處接獲本次事件通知後之行政流程，主要目的係稽查原告是否違反動保法之相關規定，予以勸導並限期改善。另員警開立之處理傷害案件書面告誡通知書（本院卷第25頁），則係針對寵物逃逸傷人，可能涉及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刑法過失傷害罪及民事損害賠償責任予以告誡。不論何者，依法均無可作為取代本件處罰之依據。故被告本件並無重複處罰之問題。原告此部分主張，容有誤會，並不可採。
（七）綜上所述，原告主張俱無可採，原處分經核並無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必要，一併說明。原告聲請再開辯論，無非重述其前已為之陳述，自無再開辯論之必要，不予准許。
六、結論：原告之訴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審判長法  官  吳文婷
　　　　　　　　              法  官  黃姿育
　　　　　　　　              法  官  顏珮珊
一、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未表明上訴理由者，逕以裁定駁回。
三、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
四、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
2.稅務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3.專利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本案之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4.當事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當事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書記官  洪儀珊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2年度地訴字第25號
民國113年11月28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張秉生  
被      告  高雄市政府

代  表  人  陳其邁  
訴訟代理人  林琮峻  
            蔡宗倫  
上列當事人間動物保護法事件，原告不服農業部中華民國112年9月5日農訴字第1120715879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原告飼養之棕色及黑色2犬隻（下分別稱系爭棕犬、系爭黑犬，合稱系爭2犬），於民國112年3月20日14時39分許，在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路與五甲一路路口（下稱系爭路口），出入公共場所無7歲以上之人伴同，其中系爭黑犬未辦理寵物登記及植入晶片，並有無故攻擊訴外人梁瓊月之行為，乃違反動物保護法（下稱動保法）第19條、第20條第1項規定，爰分別依同法第31條第1項第8、9款、改制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下稱農委會，現改制為農業部）111年3月30日農牧字第1110042346號公告之具攻擊性寵物及其出入公共場所該採取之防護措施規定，以112年5月9日高市府動保字第11270336800號函（下稱原處分），裁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下同）3,000元、3,000元，併將系爭黑犬自即日起列為具攻擊性犬隻，出入公共場所，應由成年人伴同，並採取下列防護措施之一：（一）以長度不超過1.5公尺之繩或鍊牽引，且應配戴不影響散熱之透氣口罩。（二）以具備防曬及通風功能之金屬製堅固箱籠裝載。原告不服，於訴願後，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　　
    1.原告為系爭棕犬飼主。系爭黑犬則為公園之流浪狗，因跟著原告回家，原告將系爭黑犬關在家中暫時保護，距離本件事發當時約2、3個月。原告並非系爭黑犬飼主。
　  2.事發當天原告將系爭黑犬綁在自家店面門口騎樓柱子上，再進入店家裡面打掃清理，系爭棕犬則關在1樓店面裡面。詎系爭黑犬無故扯斷狗鍊往外逃跑，並非原告無故放任該犬外出。原告發現系爭黑犬扯斷狗鍊後，準備騎乘機車外出尋找，故未於第一時間出現在現場，開門的瞬間系爭棕犬也跟著跑出去。系爭黑犬係扯斷狗鍊逃跑之後才闖禍，為何認定原告無伴同且放任該犬出入公共場所？
    3.依據現行法規，並未明文規範犬隻無故扯斷狗鍊逃跑咬傷路人仍應裁罰原告或飼主，且未明文規定飼主必須在多久期限内替飼養之犬隻植入晶片，亦無將系爭黑犬列為攻擊性犬隻之法源依據。
　　4.被告已先行開立勸導單予原告，表示本次不會裁罰，同期間亦有兩名管區員警對原告表示關切開立書面告誡通知。被告竟又對原告裁處罰鍰6,000元，違反一案不二罰原則。
（二）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　    
    1.依原告自陳其對於系爭黑犬是暫時收留保護、平時關在自家店裡面、飼養時間、並用狗鍊綁在自家門口等語，可知原告對系爭黑犬顯然已有實際管理權之事實，符合動保法第3條第7款「飼主」之定義，原告有未替系爭黑犬辦理寵物登記，違反動保法第19條規定。
　　2.經檢視採證影像，可見梁瓊月行經系爭路口時，系爭黑犬無人伴同，奔向梁瓊月並無故不斷對其攻擊。原告則於梁瓊月遭系爭2犬攻擊後始出現並為驅趕。原告於起訴狀内亦自陳未在第一時間出現在現場。是縱系爭黑犬係無故扯斷狗鍊往外逃跑，亦屬原告疏未注意所致，原告有應注意、能注意而不注意之過失甚明。原告使系爭2犬在外活動無人伴同，違反動保法第20條第1項規定。
　　3.動保法法規並無規定勸導期，高雄市動物保護處承辦人員為訪視、稽查，僅為勸導後續不得再犯，不表示被告不會裁罰，本件並無重複處罰。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
（一）原告是否為系爭黑犬之飼主？原告未替系爭黑犬辦理寵物登記及植入晶片，是否違反動保法第19條規定？
（二）原告是否有使系爭2犬出入公共場所無7歲以上之人伴同，而違反動保法第20條第1項規定？
（三）系爭黑犬是否具攻擊性？被告將系爭黑犬列為具攻擊性犬隻，有無違誤？
（四）原處分之裁處有無違誤？
五、本院的判斷：
（一）事實概要欄所述之事實，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鳳山分局112年4月10日高市警鳳分行字第11271668800號函檢送之梁瓊月及原告調查筆錄、國軍高雄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000年0月00日出具之梁瓊月診斷證明書（下稱系爭診斷書）（本院卷第97至112頁）、原告寵物登記資料（訴願卷第143至144頁）、採證影像截圖照片（本院卷第147頁）、原處分（本院卷第127至129頁）及訴願決定（本院卷第135至140頁）等證據可以證明。
（二）應適用的法令：
　  1.動保法：
    ⑴第3條第5、7款：「本法用詞，定義如下：……五、寵物：指犬、貓及其他供玩賞、伴侣之目的而飼養或管領之動物。……七、飼主：指動物之所有人或實際管領動物之人。」。
    ⑵第19條：「（第1項）中央主管機關得指定公告應辦理登記之寵物。（第2項）前項寵物之出生、取得、轉讓、遺失及死亡，飼主應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其委託之民間機圑體辨理登記；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給與登記寵物身分標識，並應植入晶片。（第3項）前項寵物之登記程序、期限、絕育獎勵與其他應遵行事項及標識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⑶第20條：「（第1項）寵物出入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應由7歲以上之人伴同。（第2項）具攻擊性之寵物出入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應由成年人伴同，並採取適當防護措施。（第3項）前項具攻擊性之寵物及其所該採取之防護措施，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⑷第31條第1項第8、9款：「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新臺幣3,000元以上1萬5,000元以下罰鍰，並得限期令其改善；經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按次處罰之：……八、飼主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19條第3項所定辦法中有關辦理寵物之出生、取得、轉讓、遺失或死亡登記期限之規定。九、飼主違反第20條第1項規定，使寵物無7歲以上人伴同，出入於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
    2.依動保法第19條第3項授權訂定之寵物登記管理辦法第2條：「本辦法所稱之寵物，係指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法第19條第1項規定指定公告之寵物。」。
    3.農委會88年8月5日(88)農牧字第00000000號公告（下稱農委會88年8月5日公告）指定犬為應辦理登記之寵物。
　　4.農委會111年3月30日農牧字第1110042346號公告（下稱農委會111年3月30日公告）之具攻擊性寵物及其出入公共場所該採取之防護措施（下稱系爭防護措施）：一、具攻擊性之寵物指……無正當理由曾有攻擊人……行為紀錄之犬隻。……三、具攻擊性之寵物出入公共場所及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應由成年人伴同，並採取下列防護措施之一：（一）以長度不超過1.5公尺之繩或鍊牽引，且應配戴不影響散熱之透氣口罩。（二）以具備防曬及通風功能之金屬製堅固箱籠裝載。　
　　5.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予處罰。」。
（三）原告為系爭黑犬之飼主，其未替系爭黑犬辦理寵物登記及植入晶片，違反動保法第19條規定：
    1.原告為系爭黑犬之飼主：
    ⑴為達到保護動物之立法目的，動保法飼主設有寵物登記標識制度，作為保護動物之方法，凡為犬隻之飼主即負有辦理寵物登記之義務。亦即經由登記制度，使個別寵物與特定人作成連結，藉由賦予該特定人各種監督、照顧義務之方式，促使寵物與特定人產生監護關係，使寵物獲得充分的保護與照顧。動保法所謂「飼主」，不以犬隻之所有人為限，對於犬隻有實際管領力之人，亦屬飼主。
    ⑵原告於本院陳稱：系爭黑犬是公園流浪狗，於本件事發前2、3個月前跟著我回家，我把牠關在家中暫時保護牠，由我餵牠，鄰居也會幫忙餵；事發當天系爭黑犬是綁在柱子等語（本院卷第214、215頁）。是依上開說明，原告將系爭黑犬帶回家中餵養，且關在原告住處，事發當天，亦是由原告將其拴綁在自家騎樓柱子上，拴綁之地點並經原告於其住家附近GOOGLE街景圖照片上指明，有GOOGLE街景圖照片（本院卷第223、225頁）在卷可憑。可認原告顯已將系爭黑犬置於自己實際管領力之下，且期間長達2、3個月，並非短暫，自已該當動保法第3條第7款所規定之「飼主」無誤。原告主張其非系爭黑犬之飼主，並不足採。　
    2.原告未替系爭黑犬辦理寵物登記及植入晶片，違反動保法第19條規定：
　　  依農委會88年8月5日公告，犬隻為應辦理登記之寵物。原告既為系爭黑犬之飼主，依動保法第19條第2項之規定，即負有向主管機關辦理寵物登記之義務。而取得原無飼主之寵物，依寵物登記辦法規定，並無給予辦理登記及植入晶片之寬限期，則解釋上原告登記義務之發生，自其對於系爭黑犬有實際管領力之時起即已有之。其無正當理由遲延登記，即構成違反動保法第19條規定之違章事實，亦不因其飼養本意及事後是否轉讓他人而得免除其所應擔負之行政法上義務。故原告實際管領系爭黑犬，卻未替其辦理寵物登記及植入晶片，已違反動保法第19條之規定。
（四）原告有使系爭2犬出入公共場所無7歲以上之人伴同，違反動保法第20條第1項之規定：
    1.經本院當庭勘驗採證光碟，勘驗結果為：（14:39:14-14:39:19）梁瓊月於系爭路口處出現，向畫面右方沿中山路方向正常行走。系爭黑犬自畫面右方出現跑向梁瓊月，梁瓊月隨即倒退、驚叫，並轉身背對系爭黑犬。系爭黑犬持續貼近梁瓊月並有拉扯動作，可聽聞驚叫聲伴隨狗吠聲。（14:39:20-14:39:22）梁瓊月轉身背對鏡頭向後退幾步，系爭黑犬再度靠近梁瓊月，此時系爭棕犬於畫面右側出現並靠近梁瓊月，並持續可聽聞驚叫聲。（14:39:23-14:39:32）梁瓊月呈現彎腰姿勢，左手扶著大腿佇立於路口處，原告自畫面右方出現半蹲驅趕系爭黑犬，可聽聞狗叫聲，隨後原告與系爭2犬消失於畫面之外。（14:39:33-14:39:46）梁瓊月左手扶著大腿似無法站立，原告再度出現於畫面右方靠近梁瓊月，系爭2犬再度出現，傳出驚叫聲。原告再度驅趕系爭2犬離去，可聽聞狗叫聲等，有本院勘驗筆錄及截圖照片（本院卷第212至213、219至221頁）附卷可稽。可確認事發地點之系爭路口為公共場所無誤。而自以上勘驗內容所見，系爭黑犬先行衝往系爭路口攻擊梁瓊月，緊接著系爭棕犬亦衝往系爭路口，與系爭黑犬一同圍繞接近梁瓊月，原告則於系爭2犬衝往系爭路口一段時間後始出現在系爭路口為驅趕之動作，顯見系爭2犬確有出入公共場所而無人伴同之情形。
    2.依原告於本院陳稱：當天系爭黑犬是綁在自家門前柱子，是用帆布尼龍材質之黑色軍腰帶繫住，系爭棕犬是關在1樓裡面鐵柵欄內，鐵柵欄約1公尺高；我看到系爭黑犬已經扯斷狗鍊跑出去，我拿機車鑰匙要去追牠，開門瞬間，系爭棕犬也跟著我跑出去等語（本院卷第214至215頁），顯然原告綑綁系爭黑犬所使用之繫帶，並不足以拴綁緊系爭黑犬，導致其能輕易掙脫逃跑。另系爭棕犬亦未安置於家中適當位置或狗籠，致原告開門時，即能跳出柵欄往外衝出。是原告身為系爭2犬之飼主，原應注意善盡飼主應負之監督管理之責，而依其飼養情形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卻疏未注意以適當之防護措施圈住系爭2犬，致系爭2犬於無人伴同之情形下衝往系爭路口之公共場所並攻擊路人。是原告主觀上縱非故意為之，然亦有過失之可歸責事由甚明，依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規定，仍應加以處罰。故原告有違反動保法第20條第1項規定，使系爭2犬出入公共場所無7歲以上之人伴同之違規事實，堪以認定。原告主張並無放任系爭2犬於無人伴同之情形下出入公共場所等語，委無可採。
（五）系爭黑犬具攻擊性，被告將系爭黑犬列為具攻擊性犬隻，並無違誤：
      農委會依動保法第20條第3項規定，於111年3月30日號公告系爭防護措施。依系爭防護措施第1點規定，無正當理由曾有攻擊人行為紀錄之犬隻，即為具攻擊性之寵物。而自前揭本院勘驗內容、梁瓊月於112年3月13日之調查筆錄陳稱：其大腿遭犬隻咬傷等語（本院卷第100頁）、原告於112年3月21日之調查筆錄陳稱：梁瓊月係遭系爭黑犬咬傷等語（本院卷第103頁），及系爭診斷書記載梁瓊月之傷勢為左大腿撕裂傷（兩處：各3公分及1公分）（本院卷第112頁）等情觀之，足認系爭黑犬確具有攻擊性，而有無故攻擊並咬傷梁瓊月之事實甚明。則被告將系爭黑犬列為具攻擊性犬隻，並無違誤。原告主張將系爭黑犬列為攻擊性犬隻無法源依據，自無可採。
（六）原處分之裁處並無違誤：　　　
　　1.承前所述，原告違反動保法第19條、第20條第1項規定之事實明確，則被告依同法第31條第1項第8、9款規定作成原處分，分別裁罰法定最低罰鍰額度3,000元（合計6,000元），並依農委會111年3月30日公告之系爭防護措施將系爭犬隻自即日起列為具攻擊性犬隻，經核均無違誤。
　　2.原告雖主張重複處罰等語。惟依動保法第31條第1項規定，有該法條所列10款情形者，即處3,000元以上1萬5,000元以下罰鍰，並無得以勸導替代處罰之規定。而自高雄市動物保護處之112年3月10日稽查紀錄及同年月11日之訪視紀錄（本院卷第26、27頁）觀之，核屬高雄市動物保護處接獲本次事件通知後之行政流程，主要目的係稽查原告是否違反動保法之相關規定，予以勸導並限期改善。另員警開立之處理傷害案件書面告誡通知書（本院卷第25頁），則係針對寵物逃逸傷人，可能涉及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刑法過失傷害罪及民事損害賠償責任予以告誡。不論何者，依法均無可作為取代本件處罰之依據。故被告本件並無重複處罰之問題。原告此部分主張，容有誤會，並不可採。
（七）綜上所述，原告主張俱無可採，原處分經核並無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必要，一併說明。原告聲請再開辯論，無非重述其前已為之陳述，自無再開辯論之必要，不予准許。
六、結論：原告之訴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審判長法  官  吳文婷
　　　　　　　　              法  官  黃姿育
　　　　　　　　              法  官  顏珮珊
一、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未表明上訴理由者，逕以裁定駁回。
三、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
四、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 2.稅務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3.專利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本案之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4.當事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當事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書記官  洪儀珊　　　　　



